附件

[bookmark: _GoBack]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25-2027年）
（征求意见稿）

人工智能终端是具备主动感知理解、多模态自然交互、智能化服务和自主学习进化等能力的新型终端产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载体。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加快推进我省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1. 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升级，构建一体化全场景覆盖的智能交互环境，助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到2027年，我省人工智能终端产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超5000亿元，突破人工智能终端领域关键技术50项，累计培育百亿以上企业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培育数智优品300项，规上工业人工智能终端普及率超70%，推动“万物智联”，成为迈向智能经济新阶段关键引擎，赋能千行百业。
1. 发展重点
加快发展AI计算机、AI手机、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终端等消费终端，巩固发展智能视觉终端、智能工业终端、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无人机（船、艇）、智能医疗终端等行业终端，谋划发展人形机器人、纳米机器人、类脑智能终端、量子计算终端、飞行汽车等一批未来人工智能终端，构建“4+6+X”人工智能终端产业体系，打造以杭州、宁波、嘉兴为核心，温州、湖州、台州、金华等地多点联动的环杭州湾人工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1. 做强消费终端
0. AI计算机。提升发展AIPC、云电脑、多系统笔记本电脑、算力一体机、AI键盘和鼠标、智能路由器和全光网交换机等终端设备，探索开发具备强大图形处理与并行计算能力的AI工作站。
0. AI手机。研发支持端侧大模型推理的AI操作系统和场景化AI应用框架，探索开发具备自适应学习能力的全栈式AI助手及AI驱动的跨生态协同系统，引领智能手机从通信工具向AI智能终端的范式升级。
0. 智能穿戴设备。提升发展集成AR/VR融合、环境感知、生物特征识别的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耳机等终端设备，加快突破传统设备形态，探索在服饰、饰品、工具等领域的融合创新。
0. 智能家居终端。开发支持多模态交互、自学习优化、无感互联和智能决策的智能电视、智能音响、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智能厨电等智能家居产品，构建适配大模型的智能家居统一平台。
1. 做大行业终端
1. 智能视觉终端。提升发展复杂环境目标识别、行为分析和实时预警的视觉感知摄像头、行为识别智能球机与AI视频分析终端等，开发虚拟现实/元宇宙设备、智能生物特征识别设备、智能仪器仪表、物质感知设备等终端。
1. 智能工业终端。开发具备自动编程、自感知、自优化能力的智能控制器、智能传感器、智能检测装备等终端设备，探索开发支持多模态感知融合、实时数字孪生交互的智能产线终端和预测性维护系统。
1. 智能机器人。提升发展具备高精度运动控制、环境主动感知、灵巧操作能力的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部组件，研发具身智能大模型、自适应决策系统及跨场景迁移学习框架，支撑特种环境作业、家庭智能服务、工业柔性制造、医疗精准辅助等多维度复杂场景规模化应用。
1. 智能网联汽车。提升发展高精度厘米级动态定位系统、多模态环境感知融合终端及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探索开发基于6G-V2X的车路云协同平台，推动城市自动驾驶载客运营、智慧物流无人配送、智能交通协同管理等场景规模化应用。
1. 智能无人机（船、艇）。积极发展货运无人机、快递无人机、农业植保无人机、电力巡检无人机等专用无人机设备，提升发展自主航行、靠泊、作业的智能无人船（艇），加快发展海洋探测无人船和海洋资源勘探无人艇。
1. 智能医疗终端。提升发展集成端侧大模型推理能力、多模态生物传感的智能诊断终端、AI影像分析设备、远程手术辅助设备、精准治疗终端等，研发跨设备健康数据融合平台及AI增强的康复训练设备等。
1. 布局未来终端
2. 人形机器人。加强大脑、小脑、机身协同，加快发展新型传感器、智能末端执行器、电子皮肤等关键部件和材料，加快突破肌电、脑电等前沿传感器技术，推动在特种、制造、民生服务等场景市场化应用。
2. 纳米机器人。突破光电操控、跨尺度定位等关键技术，加快发展生物相容性材料、碳纳米管等关键材料，探索发展智能纳米药物载体、纳米级生物传感器阵列等纳米机器人，加快在精准治疗、细胞级疾病诊断等领域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在环境治理、组织再生修复等场景创新应用。
2. 类脑智能终端。加快发展类脑计算芯片、神经形态处理器、多模态感知传感器等关键部件和材料，加快脑机接口、神经信号解析、神经形态计算等技术突破，开发易用安全的智能仿生假肢、穿戴式外骨骼、脑电头环、人工视网膜、人工耳蜗等类脑智能终端。
2. 量子计算终端。加快量子比特稳定性、量子纠错、量子算法等技术突破，探索发展超导量子芯片、量子计算调度算法等前沿技术，开发便携式光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设备、适配工业场景的量子边缘计算设备、用于科研机构的专业级量子计算工作站等。
2. 飞行汽车。开发多涵道电动载人飞行汽车、大载重长航时货运飞行汽车、应急医疗飞行汽车、观光专用飞行汽车等，集成智能无人驾驶系统与空天地一体导航功能，推动城市通勤、物流运输、应急救援、旅游观光等立体化交通场景应用。
1. 重点任务
2. 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0. 加快端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突破。加快发展高精运动控制、姿态控制、语言识别、生物识别等核心算法模型技术。提升发展桌面系统、服务器系统、移动系统等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加快发展智能体技术，培育一批智能体开发平台，面向人工智能终端重点领域开展专业智能体开发，加强自主智能体通信协议标准化应用，推动多模型调度、多智能体协作。加快关键零部件技术突破。加强GPU（图形加速处理器）、TPU（张量处理器）、类脑计算等智能芯片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大力发展第五代精简指令集（RISC-V）芯片。加快突破多维传感器、柔性触觉传感器（电子皮肤）、高端无框力矩电机、高精度减速器等一批关键零部件技术。
0. 加快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快人形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智能医疗终端等领域数据训练基地建设，打造一批模拟仿真平台，实现对复杂场景和任务的真实还原，加强数据标注、数据合成、数据清洗等技术突破应用，形成一批高质量数据集。
2. 提升大规模产业化能力
4． 推动企业梯度培育。建立“大小协同、铺天盖地”的企业梯队，结合优质企业培育发展行动，建立人工智能终端优质企业培育库，着力引育一批链主企业，内生裂变一批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培育一批以人工智能终端、智能体为核心的智能原生企业，实现人机协同与决策，持续推进业务模式创新和组织优化。
5． 推动产业平台布局。支持人工智能、智能物联等数字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加强人工智能终端领域布局，建设以人工智能终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园（楼宇），加快招引一批人工智能终端整机、零部件企业，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基地。
6． 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建立“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的结对合作机制，推广“先用后付”创新成果许可使用模式。推动高价值专利产业化应用，实施“金种子”计划和“蒲公英”行动，建立高校院所“双五星”专利资源无障碍流入企业机制，降低中小企业专利成本。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主导能力
7． 加强整零协同。支持整机终端企业牵头组建产业联盟，定期发布产品采购、协作配套、技术合作需求清单，引导零部件企业基于整机功能需求开展定制化开发，扶持一批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项目。组织开展“十链百场万企”之人工智能终端专题对接活动，加强芯机联动、整零协同。
8． 加强软硬协同。支持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建设二次开发平台，基于基础工具包加快软件、算法、模型创新，做大做强软硬件协同生态。推动国产软件与智能芯片、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深度耦合，加强软硬件兼容适配、芯模联动，推动全栈自主可控。
9． 加强标准协同。支持龙头企业主导或参与智能穿戴设备、智能视觉终端、智能工业终端、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国际、国家标准制（修）订。鼓励优势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AI计算机、AI手机、类脑智能终端、量子计算终端等行业标准研究。积极对接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化组织，推动重点领域标准贯通。
（4） 提升终端产品竞争力
10． 打造高价值场景。推动场景开放和场景挖掘，重点面向劳动密集型领域，定期发布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场景需求和产品清单，加快培育一批集约化、集成化、便捷化场景和产品，推进人力资源进一步释放。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分行业打造人工智能终端场景孵化池，鼓励终端企业和行业用户基于场景需求开展产品共创。
11． 强化新品牌培育。在省级工业新产品、首台（套）、“浙江制造精品”、“品字标浙江制造”、“数智优品”等中加大对人工智能终端新产品的支持力度，推广“数字三品”场景案例，加快培育一批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支持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纳入共同质量管理体系，实施质量技术联合攻关和质量一致性管控。
12． 推动新产品应用。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等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活动设置优秀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展览展示。扩大数字消费领域人工智能终端产品供给，重点在交通枢纽、大型商超等大客流、高密度区域建设一批人工智能终端新产品消费体验中心，加快新产品首发首秀首展。支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开设人工智能终端专区，加大新产品推广应用力度，开展消费类终端以旧换新。
（5） 提升产业生态吸引力
13． 优化公共服务。鼓励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软件赋能中心等数字化服务平台拓展人工智能终端服务，强化算力共享、算法优化、数据标注等服务供给。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建设人工智能终端概念验证、中试、新品导入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新型人工智能终端小批量、敏捷化产品验证和试产。
14． 培育开源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实体化建设，支持高校、科研机构等面向人工智能终端领域打造产业生态创新空间，推动产学研资源一体化供给，联合开发面向行业应用的数据集、知识库与开发框架等。加强开源文化建设，深化开展“浙里源生态”等系列品牌活动。
15． 推动开放合作。深化“浙货行天下”活动，推进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等平台建设，支持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携产品抱团出海，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4、 保障措施
（1） 强化组织领导。发挥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作用，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动、部门高效协同。建立人工智能终端重点企业、产品、技术、场景、项目五张清单，加强对重点地区、企业、项目服务指导，全面落实各项目标任务。
（2） 强化政策支持。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统筹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超长期特别国债、首台（套）工程化攻关等政策工具，综合运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创新发展，加强“算力券”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支持作用，推动人工智能终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3） 强化安全保障。建立人工智能终端监管与治理机制，鼓励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开展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评估和数据安全管理认证，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健全数据收集使用报备和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投诉举报和责任追究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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